
科研科审核结项材料确认单
项目负责人：

项目名称：
	序号
	审核内容
	确认
（√）

	1
	已完成项目《申请评审书》的研究任务，最终成果形式与《申请评审书》中的相符
	

	2
	项目责任人是最终成果第一署名人
	

	3
	著作类成果已正式出版
	

	
	已发表的论文的篇数、级别符合结项条件 
	

	
	研究咨询报告类成果有实际应用部门的采纳证明（注明采纳内容及价值）
	

	
	申请鉴定结项的成果打印稿已提交5套
	

	4
	成果已标注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××项目资助”字样
	

	5
	《终结报告书》中表1的作者（含主要成员）与《申报书》中的课题组主要成员一致
	

	6
	项目经费的使用合理合法，表4已盖财务章 
	

	7
	结项材料的内容、份数符合《结题手续》第三项的要求
	

	8
	在科研管理系统中已申请结题，已上传电子版结项材料
	

	9
	电子版《终结报告书》已报送社科院
	

	10
	申请鉴定结项的电子版《鉴定意见书（汇总用）》已报送社科院
	


注：1.第3项根据最终成果的具体形式进行确认。

2.若科研科长、审核人为同一人，只需在“科研科长”处签字。
科研科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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